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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3290《文物出境审核规范》目前包括如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度量衡;
———第3部分:法器;
———第4部分:仪器;
———第5部分:仪仗;
———第6部分:家具;
———第7部分:织绣;
———第8部分:陶瓷;
———第9部分:生产工具;
———第10部分:金属器;
———第11部分:明器;
———第12部分:钟表;
———第13部分:兵器;
———第14部分:漆器;
———第15部分:乐器;
———第16部分:笔墨纸砚;
———第17部分:烟壶和扇子。
本部分为GB/T33290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国家文物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9)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浙江管理处。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柴眩华、周刃、周永良、马争鸣、王牧、梁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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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文物出境由

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就发

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20世纪60年代,文化部和对外贸易部制定了《文物出口鉴定

参考标准》,对各类文物出境时限作出明确的规定。2007年,文化部颁布的《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
和国家文物局修订并发布的《文物出境审核标准》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文物进出境审核已经形成了一套

较为规范的管理体系。
禁止和防止文物的非法出境已成为国际共识,中国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

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及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

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对文物出口采取国际通行的许可证管理制度。这是国家维护文化遗产主权,加强

文物保护,防止文物流失的重要保障。
为更好贯彻落实文物保护相关政策,适应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领域标准化的战略要求,制定本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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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出境审核规范
第1部分:总则

1 范围

GB/T33290的本部分规定了文物出境的审核程序、审核内容、审核文件和档案管理。
本部分适用于出境文物的审核。本部分不适用临时进境复出境文物、临时出境文物的审核。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文物出境审核标准(文物博发〔2007〕30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文物出境 exportculturalrelics
个人或机构通过合法方式将文物运送、邮寄、携带至境外的行为。

3.2
审核 inspection
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指定机构对于申报运送、邮寄、携带出境的文物依法进行审查核定,并作出是否

许可出境意见的行为。

3.3
审核机构 inspectiondepartment
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指定承担文物进出境审核工作,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文物行政执法机构。

3.4
审核人员 inspector
审核机构内具体负责文物进出境审核的工作人员。

3.5
责任鉴定员 authorizedinspector
获得国家文物主管部门规定的鉴定资格,并在审核机构承担文物进出境审核业务,签署文物进出境

审核文件的文物鉴定专业人员。

3.6
携运人 travelerwithculturalrelics
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的个人或机构。

3.7
申请人 applicant
受携运人委托,向审核机构递交文物进出境审核申请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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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标识 mark
审核机构对许可出境物品所作的附着于物品上的不可转移的标识。
注:标识分文物出境许可标识、文物复仿制品标识。

4 审核程序

4.1 申请

携运人在文物出境前应向审核机构提出申请,可在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信息管理系统上注册完整

有效的基本信息,或书面提供如下材料:
a) 文物出境审核申请表(参见附录A);
b) 公安机关认定的有效身份证件;
c) 申报物品的照片。
携运人委托他人申请办理的,应同时提供申请人的信息。

4.2 受理

审核机构在收到申请表3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信息的预审,材料符合受理规定的,转入下一步流

程,并告知携运人或申请人应携带申报物品在规定时间办理;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在3个工作日内以

口头或书面形式一次告知携运人或申请人需要补全的内容。

4.3 分办

审核机构根据不同专业门类指派3名以上审核人员办理文物出境审核工作,其中责任鉴定员不得

少于2名。

4.4 审核

审核人员认定审核对象是否为文物,辨明文物年代,评定文物价值。
参与审核的责任鉴定员对申报物品作出是否许可出境的结论,审核人员在相应的审核文件上签名,

并在许可出境的申报物品上标明文物出境许可标识或文物复仿制品标识。

4.5 核准

审核机构根据审核结果进行核准。

4.6 告知

审核机构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出境许可证(参见附录B)或文物复仿制品出境证明(参见附录

C),及标明标识的申报物品一并交携运人或申请人,从指定口岸出境。经审核禁止出境的文物,发还携

运人或申请人。

4.7 海关查验

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或文物复仿制品出境证明及物品上的标识,查验放行。

5 审核内容

5.1 确定范围

确定申报物品适用何类文物出境审核标准。
2

GB/T33290.1—2016

订
单
号
：
0
1
2
5
2
5
0
3
0
3
1
5
0
5
7
4
 
 
防
伪
编
号
：
2
0
2
5
-
0
3
0
3
-
1
1
1
5
-
5
6
8
7
-
3
1
6
8
 
 
购
买
单
位
:
 
中
国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院

中
国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院
 专

用



5.2 认定文物

确定申报物品是否为文物,经认定属于文物的,还应进行年代判定和价值评定。

5.3 判定文物年代

依据文物的造型、图案纹饰、制作工艺、铭文款识及使用痕迹等方面确定文物的年代。

5.4 评定文物价值

对适用《文物出境审核标准》的文物,还应按照文物所具有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进行评定,以决

定能否出境。

5.5 审核标准

应遵循《文物出境审核标准》。文物分属不同审核类别的,按禁止出境下限执行。

5.6 审核结论

通过审核,决定审核对象是否许可出境。责任鉴定员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审核结论:

a) 参与审核的责任鉴定员认定审核对象为文物,且一致同意出境的,标明文物出境许可标识并共

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出境许可证,由审核机构作出许可出境决定;

b) 参与审核的责任鉴定员认定审核对象为文物,但有1名及以上责任鉴定员不同意出境的,填写

文物禁止出境登记表(参见附录D),由审核机构作出禁止出境决定;

c) 参与审核的责任鉴定员一致认定审核对象为现代文物复仿制品,并同意出境的,标明文物复仿

制品标识并共同签署文物复仿制品出境证明;

d) 参与审核的责任鉴定员对审核对象是否为文物有争议时,应按文物对待,参照本审核结论a)
或b)处理。

6 审核文件

6.1 格式

文物出境审核文件格式由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制定,打印纸张应采用A4幅面。

6.2 内容

6.2.1 编号

文件编号为13位数,第1~4个号码为公元纪年,第5~6个号码为文件种类编号(01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出境许可证,02为文物复仿制品出境证明,03为文物禁止出境登记表),第7~8个号码是审

核机构编号,第9~13个号码是当年该审核机构登记该种类文件的顺序号。

6.2.2 姓名(名称)

携运人为个人的,应填写其有效证件上的姓名。携运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填写其登记注册的

正式名称。

6.2.3 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

6.2.3.1 携运人为个人的,证件类型应填写下列有效身份证件之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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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b) 护照;

c)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d)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e)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

f)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6.2.3.2 携运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证件类型应填写组织机构代码证。

6.2.3.3 证件号码填写签发或登记机关给予的证件编号。

6.2.4 文物的级别

填表时,可按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或一般文物填写。

6.2.5 文物的尺寸或重量

根据文物品类的不同,文物的尺寸一般应包括长、宽、高、口径、腹径、底径等,统一以毫米为单位;重
量统一以克为单位。 

6.2.6 文物照片

文物照片由携运人提供,为5in(8.9cm×12.7cm)彩色照片一式三张,网上申请的应提供大小在

50kB~500kB之间并且分辨率不小于300dpi的电子照片。照片应为正面的主体图像,并能清晰、完
整地表现文物的整体外貌。

6.2.7 携运人签名(盖章)

携运人为个人的应当在此栏签名,签名应与证件相符。携运人为法人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签

名、加盖公章。

6.2.8 审核人员签名

审核人员签名应书写其姓名,不应以姓氏代替,字迹工整可辨。

6.2.9 审核机构意见

审核机构意见应填写是否许可出境的明确意见,在允许出境物品的审核文件上加盖文物进出境审

核专用章。

6.2.10 备注

可填写有关说明。

6.2.11 有效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出境许可证及文物复仿制品出境证明自审核之日起三个月内有效。

6.3 留存

6.3.1 文物出境审核申请表由携运人或申请人和审核机构分别填写,由审核机构留存。

6.3.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出境许可证和文物复仿制品出境证明一式三联,分别由审核机构、海关和

携运人留存。

6.3.3 文物禁止出境登记表由审核机构填写并留存。
4

GB/T33290.1—2016

订
单
号
：
0
1
2
5
2
5
0
3
0
3
1
5
0
5
7
4
 
 
防
伪
编
号
：
2
0
2
5
-
0
3
0
3
-
1
1
1
5
-
5
6
8
7
-
3
1
6
8
 
 
购
买
单
位
:
 
中
国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院

中
国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院
 专

用



7 审核文件档案的管理

7.1 内容

出境审核文件档案内容包括以下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

a) 审核机构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出境许可证、文物复仿制品出境证明、文物禁止出境登

记表;

b) 携运人、申请人填报的文物出境审核申请表。

7.2 保存期限

审核机构应妥善保管档案资料,永久保存。

7.3 管理方式

7.3.1 以年度为单元分类整理存档。

7.3.2 档案资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查阅方便。档案应建立档案目录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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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文物出境审核申请表

  表A.1提供了一个文物出境审核申请表的样例。

表 A.1 文物出境审核申请表样例

以下栏目由携运人如实申报:

携运人姓名 张三 国籍 中国

证件类型 护照 证件号码 G88888888

住所 ××市××区胜利新村×幢1-101 电话 ********

文物出境海关 ××海关 出境目的地 美国

文物临时进境时间

文物名称 年代 质地 数量 尺寸或重量
临时进境

登记表编号

1.椅子 清代 木 1 座面430mm×530mm,通高890mm

2.提盒 清代 木 1 长360mm,宽200mm,通高213mm

3.金农行书对联 清代 纸 1 长770mm,宽190mm

4.康熙粉彩人物花瓶 清代 瓷 1 高540mm,底径120mm

5.以下空白

6.

7.

8.

9.

10.

总  计

携运人签名(盖章):张三

携运人委托他人申请的:

申请人姓名 刘四 联系电话 ********

证件类型 护照 证件号码 G12345678

申请时间:2009.7.10
以下栏目由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填写:

受理人 赵五 受理时间 2009.7.10

备 注

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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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出境许可证

  表B.1提供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出境许可证的样例。

表B.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出境许可证样例

审核机构留存 编号:20090106*****

携运人

姓名(名称) 张三 国籍 中国

证件类型 护照 证件号码 G88888888

住所 ××市××区胜利新村×幢1-101 电话 ********

出境

文物

名称 榉木南官帽椅 年代 民国 质地 木 级别 一般

尺寸
座面430mm×530mm,

通高890mm

出境

海关
××海关

出境

目的地
美国

临时进境

时间
无

临时进境

登记表编号
无

(照片)

审核人员

签  字

责任鉴定员:

李四   赵五

审核机构

意  见

许可出境。
(审核专用章)

2009年7月10日

备  注

本许可证在2009年10月9日之前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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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文物复仿制品出境证明

  表C.1提供了一个文物复仿制品出境证明的样例。

表 C.1 文物复仿制品出境证明样例

审核机构留存                        编号:20090206*****
携运人:张三 国籍:中国

证件类型:护照 证件号码:G88888888
住所:××市××区胜利新村×幢1-101电话:********
出境海关:××海关       出境目的地:美国

名称 年代 质地 数量 尺寸或重量 备注

新仿金农行书五言联 现代 纸 1 长770mm,宽190mm

新仿清粉彩西厢记棒槌瓶 现代 瓷 1 高540mm,口径100mm,底径150mm 康熙伪款

以下空白

审核人员

意  见

责任鉴定员:

李四     赵五

审核机构

意  见

许可出境。
(审核专用章)

2009年7月10日

备  注

本证明在2009年10月9日之前有效。 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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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文物禁止出境登记表

  表D.1提供了一个文物禁止出境登记表的样例。

表 D.1 文物禁止出境登记表样例

审核机构留存 编号:20090306*****

携运人

姓名(名称) 张三 国籍 中国

证件类型 护照 证件号码 G88888888

住所 ××市××区胜利新村×幢1-101 电话 ********

禁止

出境

文物

名 称 黄花梨木提盒 年 代 明末 质 地 木 级 别 一般

尺 寸
长360mm,宽200mm,

通高213mm

申报

海关
××海关

出境

目的地
美国

临时进境

时  间
无

临时进境

登记表编号
无

(照片)

审核人员

签  字

责任鉴定员:

同意出境。   李四            不同意出境。    赵五

审核机构

意  见

禁止出境。
(审核专用章)

2009年7月10日

备  注

2009年7月10日 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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